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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變更：【申請書第 9 項】 

填寫注意事項 請留下連絡電話 

本項變更由原要保人、新要保人及被保險人簽名，申請書與印鑑卡之簽章樣式需一致 

應檢附文件 請詳下述說明 

申請時間 保單有效期間隨時提出 

 

要保人變更特殊注意事項： 

一般要保人變更 因原要保人身故辦理要保人變更 

檢附文件 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 

保單（若遺失請申請補發） 
檢附文件 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 

保單（若遺失請申請補發） 

原要保人之所有繼承人之戶籍謄本 

繼承人聲明同意書 
原要保人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駕照(或健保卡、護照)影本 

新要保人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駕照(或健保卡、護照)影本 

變更簽章印鑑卡 

FATCA個人客戶身分聲明書 

原要保人 除戶戶籍謄本 

新要保人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駕照(或健保卡、護照)影本 

變更簽章印鑑卡 

FATCA個人客戶身分聲明書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填寫範例申請書申請事項： 

 

請新要保人詳實填寫基本資料 
且新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需有保險利益 

請至少填寫一個方
便聯繫到您的電話 

  台北市政府             行政內勤                               本人                 
  68        6       8                               中華民國 

 臺二寶                 男             C123456789         

請勾選欲變
更之項次 
 

V 

0988-888-888 02-2784-9151 

 
3188888888  EE88888888 
 

若同一要保人有多張保單，可填寫多張
保單號碼，不同要保人請分張填寫 

   100                        25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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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範例申請書簽署欄位: 

 

 

V 

簽名注意事項請詳
下方說明↓ 

V V 

臺爺爺 

臺二寶 

112      7    31 

臺二寶 

若因原要保人身故
申請變更，此欄空白 

變更後通知文件以
掛號寄出，未勾選者
一律寄收費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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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簽章印鑑卡填寫注意事項： 

 簽章樣式需與「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第 17.項配合，可選擇簽名或蓋章或簽名及蓋章 

 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未滿 18 歲或有監護宣告者，請補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輔助人簽章 

 上下欄之簽名樣式需一致，本印鑑卡簽章樣式不能塗改。 

 請確認被保險人簽章方式是否一併修正，若不變更，則請新要保人簽章即可。 

 若新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同一人，請於要保人欄位及被保險人欄位簽章。 

 若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同一人，一張印鑑卡可填寫多筆保單號碼。 

 

變更簽章印鑑卡填寫範例： 

 

3188888888 

臺二寶 

臺二寶 

3188888888                               

上下聯簽章樣式需一致 

填寫保單號碼 

填寫保單號碼 

臺二寶 

臺二寶 


